嘉定区政府投资项目全过程投资控制实施细则起草说明

一、文件制定的必要性

2014年11月区政府出台《嘉定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》（嘉府办发〔2015〕90号 ）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，2015年12月《关于加强嘉定区政府投资项目全过程投资控制的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（嘉府办发〔2015〕90号）和《嘉定区政府投资项目工程变更签证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（嘉府办发〔2015〕91号）（以下简称《两个细则》）开始试行。几个文件对进一步加强我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，明晰管理职责，规范基本建设程序，合理、有效使用政府建设资金，提高投资效益，起到了积极作用。

修订原因：一是随着《上海市市级建设财力项目管理办法》（沪府发〔2015〕11号）的颁布实施，原《办法》有些要求已不能适应新形势发展需要，亟需修订；二是《两个细则》试行在2017年12月到期，按照区政府有关工作要求，需要对原有规范性文件进行修订后重新发布实施；三是《两个细则》试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，如项目法人和代建单位职责界面问题、签证便利性问题等，需要通过修订来解决。
二、文件的可行性

文件为修订原试行办法。政策、资金、人员均有保障。

在文件修订过程中，我们主要依据《上海市市级建设财力项目管理办法》，并参照浦东新区、虹桥商务区等地的做法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对管理范围、部门职责、计划储备管理、项目变更、签证管理、责任追究等做了修订，新增了考核制度、约谈制度，确保我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更加规范有效。具体如下：

细则合二为一。上次试行办法制订时，为充分体现对签证管理的重视程度，特地单独制订了签证实施细则。这次修订过程中，将《两个细则》结合区政府关于投资监理管理的有关要求，合并形成《嘉定区政府投资项目全过程投资控制实施细则》。

细化调整程序。一是根据超投资的不同情况，分层分级决策；二是对设计规范、行业标准调整等客观因素造成的概算调整，实行简化程序。

优化变更签证。根据项目单位的要求以及细则的试行情况，变更签证由发改委、财政局对签证要件完整性进行形式审查。

